
5.2.8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沿用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第 5.2.8 条，有调

整。本条对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达到采光照度要求的采光区域和采光时间均提出

了要求，以更为全面地评价室内采光质量。天然采光不仅有利于照明节能，而且

有利于增加室内外的自然信息交流，改善空间卫生环境，调节空间使用者的心情。

对于大进深、地下空间宜优先通过合理的建筑设计（如半地下室、天窗等方式）

改善天然采光条件，且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无窗空间。对于无法避免的情况，鼓励

通过导光管、棱镜玻璃等合理措施充分利用天然光，促进人们的舒适健康，但此

时应对无法避免因素进行解释说明。 

第 1 款和第 2 款针对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分别提出评价要求。住宅建筑的主

要功能空间包括卧室、起居室（厅）等。宿舍建筑按本条第 1 款要求执行。为了

更加真实地反映天然光利用的效果，采用基于天然光气候数据的建筑采光全年动

态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评价。建筑及采光设计时，可通过软件对建筑的动态采光

效果进行计算分析，根据计算结构合理进行采光系统设计。采光模拟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 的相关规定。采光相关指标

的计算过程中，相关参数应设定为：地面反射比 0.3，墙面 0.6，外表面 0.5，顶

棚 0.75。外窗的透射比根据设计图纸确定。如果设计图纸中涉及的相关参数有所

不同，需提供材料测试报告。 

第 3 款，过度阳光进入室内会造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影响室内人员的视觉舒

适度。因此在充分利用天然光资源的同时，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不舒适眩光，

如作业区域减少或避免阳光直射、采用室内外遮挡设施等，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中控制不舒适眩光的相关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书；评价查阅相关竣工

图、计算书、采光检测报告。 


